佛山市顺德区第四人民医院

（佛山市顺德区伍仲珮纪念医院）
项目需求书
项目名称：宣传服务（媒体宣传）项目
为提升医院品牌形象和社会影响力，构建多层次的宣传体系，根据工作实际，我院拟开展2026年度宣传服务（媒体宣传）项目采购工作，欢迎有意向符合资格条件的供应商报名参与。

项目概述

1.服务范围：佛山市顺德区第四人民医院（佛山市顺德区伍仲珮纪念医院）。

2.项目编号：ZWK20251121-01。
3.项目预算：

采购包2：顺德区纸媒服务合作项目

	采购项目名称
	数量
	项目预算
	项目需要

	顺德区纸媒服务合作项目
	1项
	5万元
	围绕医院中心工作，对医院重大事件、重要活动、突出成果、专业技术、医学科普、医德医风、学习教育、公益义诊等进行报道，包括1.5个整版（专版需协助采写）；1条动态新闻短视频；非专版新闻报道全年不少于15条信息，在其新媒体平台传播；对新闻价值比较大的稿件，同时向“学习强国”推送，不少于2条。

	注：1.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参与。2.本项目不可转包，不可分包。


采购包3：省级纸媒服务合作项目

	采购项目名称
	数量
	项目预算
	项目需要

	省级纸媒服务合作项目
	1项
	10万元
	围绕医院重大事件、重要活动、突出成就、专业技术、医学科普、健康咨询等进行宣传报道，包括在报纸、新媒体平台进行若干期宣传，其中报纸宣传同步在其新媒体平台推送。共计1个二分之一彩色版面的报纸报道；4个专题报道在其新媒体平台推送。

	


注意：供应商所投服务的报价应包括采购服务交付前的所有费用以及售后服务、税费等各项直接、间接费用。

4.其他事项

各采购包可兼投兼中。
二、供应商资格条件

1.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条件。

2.必须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法人或其他组织，并符合项目相关经营许可范围；

3.在近三年的商业活动中无违法、违规、违纪、违约行为。

4.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参与，不接受转包、分包。

5.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参加同一项目报价, 一经发现按废标处理并标记为不诚信供应商。

三、服务内容与要求
为加强医院宣传工作，凝聚高质量发展力量，强化医院品牌形象和社会影响力，提高大众对医院的认知度和信任度 。  

1.服务安装的内容和标准：符合国家相关标准。

2.本项目包含：项目为包干形式，费用包括相关人员支出、设备支出、税费等服务过程中可预见和不可预见的一切费用。

3.供应商按资质选择对应采购项目进行报价。

四、费用结算
1.费用通过银行转账方式结算；

2.采购人自收到正式发票后60个工作日内以银行转账方式付款。收款方、出具发票方、合同供应商均必须与供应商名称一致。

五、违约责任

合同服务期内，供应商出现以下问题，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并要求供应商负责所有经济及法律责任，赔偿采购人的损失：

1.供应商无正当理由或因工作失误、失职未按要求履行合同义务时，须从违约之日起每日按合同总额的2‰比例向甲方支付违约金；逾期15日以上时，甲方有权终止合同。

2.供应商违反本项目招标文件服务要求，未取得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有效证明文件便与采购人签订本合同的，或采购人发现供应商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的，发现后有权解除本合同，并追究违约责任。
六、评选标准

	评审部分
	项目评分内容
	分   值

	商务部分
	公司综合实力、履约能力等
	10

	
	近三年相关业绩情况
	15

	技术部分和服务方案
	策划创意（设计思路、整体定位、艺术表现）、拍摄制作（团队、拍摄质量）内容、增值服务等
	45

	价格部分
	业务报价
	30

	合计
	100




